
 中国运动与健康研究院研究生实习实践活动管理及考核办法 

 

为加强我院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实习实践活动，规范研究生实习实工作的

管理，根据《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实习实践活动管理规定》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实习实践活动是研究生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设置目的是通过教学、

实验、科技服务和实习实践等多种形式，使我院学生了解社会、积累工作经验，

培养其社会责任感，增强其社会活动能力。 

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实习实践活动属于必修环节，为 4 学分，实践时间

不少于 6个月。 

一、时间安排 

我院对研究生参加实习实践活动的时间为二年级秋季学期（含暑期）。 

二、实习实践活动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研究院组织的教学、实验、科技服务和社会服务； 

（二）导师承担的科研课题、科技服务和社会服务等。 

三、实施方式 

我院研究生的实习实践活动采用集中安排的方式进行，研究生应在导师的

指导下，选择以下三种方式中一种或二种以上方式进行。 

（一）进入研究院所属实验室实习，自觉接受研究院的工作安排，服从研

究院的管理，完成研究院承担的各类国家队测试、全民健身和社会服务等工作； 

（二）跟随导师实习，并完成导师承担的各类科研课题、科技服务和社会

服务等工作； 

（三）在征得导师同意的前提下，研究生可以联系相关单位完成实习实践

工作，相关单位应是与本专业方向高度相关的且属于正规的企、事业单位、国



家队等。实习单位应出具实习邀请函，实习计划应上报教学研究办公室备案。 

以上研究生的实习实践活动需填写到研究生管理系统。 

四、考核标准 

（一）研究生实习结束后应填写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实习实践评价量表、

实习实践总结表（含个人总结）。研究院、导师和实习单位应根据学生实习期

间的综合表现进行评定，采用百分制，60分及以上为合格。其中，86分以上的

学生评分为 A，经教学研究办公室审核后，将相关评定成绩填写到研究生管理系

统中。 

（二）研究生实习实践活动的考核内容如下： 

1、对待实习实践活动的态度及实习出勤率：20%； 

2、实习计划、个人总结：50% 

3、掌握实践技能和运用所学知识能力：30% 

五、其他事宜 

（一）教学研究办公室应做好学生实习实践活动的档案管理； 

（二）学生实习实践活动结束后，教学研究办公室要做好实践工作总结，

对优秀实习实践报告进行遴选和汇编等工作； 

（三）未尽事宜由研究院解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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